附件：

厦门市技术交易奖励金兑现常见问题解答

1.奖励对象：

　　（1）厦门市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许可和技术服务的企事业单位（技术输出方，即卖方）；

　　（2）引进境外（包括港、澳、台、国外）技术成果在厦实施转化的企事业单位（技术引进方，即买方）。

2.申请技术交易奖励政策兑现需符合哪些条件？

（1）申请技术交易奖励金技术合同必须已经过我市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

（2）申请兑现的技术交易额必须为技术合同登记后发生，即发票开出时间，银行到账（付款）应在合同认定时间之后（同时满足在合同有效期内）；

（3）技术交易金额须是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实际已发生的（以发票日期为准）。

3.发票中项目名称和登记认定合同名称是否需要一致？

发票中“名称栏”或“备注栏”有注明与经认定登记合同一致的合同名称或合同编号均可兑现，若发票中未见相同的合同名称或合同编号不符合兑现要求不予兑现。

4.技术费和设备费开在同一张发票上，如何核实奖励金？

技术交易单位提供的票据应明确技术交易额，无法确认技术交易额的不予兑现。

5.发票已开，但是款项还未收到是否可以兑现？

发票为2025年1月1日-12月31日之间开具，在申报通知规定的申报截止时间前收到款项均可兑现（须同时满足在合同有效期内）。

6.发票金额与银行回单金额不符，可以兑现吗？

需扫描上传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原件，符合要求给予兑现，不符合要求不予兑现。

7.合同中规定合同款项为分期支付，导致发票与合同金额不符，可以兑现吗？

可以，只要符合《通知》要求均可兑现。

8.关联公司转让技术能否申请奖励金？

两个企业应为独立法人机构，合同已经登记点认定登记，可按通知要求兑现奖励金。 

9.能否将多张发票或多张银行回单扫描在同个文档中，若上传的材料有模糊、遮挡部分区域可否予以兑现？

不能，合同、发票、银行回单需一一对应，应分开扫描上传。

若申报单位上传的技术合同信息表、发票和银行回单存在模糊、遮挡等关键信息确实，导致审核机构无法核实申报材料的有效性，不予兑现。

10.合同过了有效期后，如果再有开票收款发生，是否可以兑现？

开票时间需在合同有效期内，如原合同已到期，通过增补协议延长合同有效期的应及时在合同登记系统提交合同变更申请，审核机构以变更后技术合同信息表中的有效期为准。

申请技术交易奖励金所涉及的技术交易原则上应在合同有效期内，若发票在合同有效期内，银行到款（付款）时间超过合同有效期一年内且在技术合同条款或补充协议中注明尾款支付时间，可予以兑现。

11.若银行到款（收款）时间早于发票开票时间，是否可以兑现？

经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后，在合同有效期内，银行到款（收款）时间早于发票开票时间，在申报通知规定的年度内，可以兑现。

12.填写“技术交易奖励金兑现明细表”时，提示“属于该合同技术交易金额不大于本年度需兑现金额”，应如何处理？

“属于该合同技术交易金额”指的是发票对应合同，实际到账的金额，当申报单位填写的发票金额大于回单金额，系统会自动提示。此时，修改“属于该合同技术交易金额”使其与实际到款金额（回单金额）一致即可。

